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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德阳市税务局
通告
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年第1号

国家税务总局德阳市税务局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延长灵活就业人员缴纳 2021 年度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期限的通告

为进一步做好民生保障，确保广大参保人员不断保，经研

究决定，现就延长我市灵活就业人员缴纳 2021 年度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费期限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缴费期限

2021 年度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截止日

期延长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。广大参保人员可根据自身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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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合理安排缴费时间。

二、缴费方式

（一）银行代扣

在银行签订有税银扣款协议并且完成了缴费基数申报的缴

费人费款由银行代扣。

（二）银行代收

可通过当地税务部门委托的商业银行（中国工商银行、中

国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、

农商行、长城华西银行等）网点柜面、网上银行、手机银行

APP、移动终端、自助终端等办理缴费。

（三）非接触式缴费

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，“四川税务”微信公众号、

“德阳税务”微信公众号、“四川税务”手机 APP、微信城市

服务、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。

（四）办税服务厅(含政务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)

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使用 POS 机刷卡、缴纳现金或使用

自助办税终端办理缴费。

税务部门咨询电话：

服务热线：12366

旌阳区：0838-2555446；罗江区：0838-3565736；

中江县：0838-7219429；广汉市：0838-5253190；

绵竹市：0838-6902922；什邡市：0838-81109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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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告

国家税务总局德阳市税务局 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12 月 31 日



分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，局内各单位

国家税务总局德阳市税务局社会保险和非税收入科承办办公室2021年12月31日印发


